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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防災公園規劃運作計畫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貳、防災公園整備 

三、防災公園分類及功能需求 

 

 

 

 

 

 

 

 

貳、防災公園整備 

三、防災公園分類及功能需求 

 

實務上各行政

區鄰里公園非

屬防災公園體

制，目前「防

災臺北」已有

地圖化資訊展

示系統且各區

疏散避難圖亦

有顯示相關資

訊，爰刪除鄰

里 公 園 之 分

類。 

 

四、防災公園規劃、配置 

(一)防災公園規劃：本市防災公園規

劃參考內政部消防署委託研究案訂定

之「防災公園規劃操作手冊」及本市

特性區分為行政管理類、災民生活

類、用水設施類等三種。 

 
 
 
 
 
 
 
 
 

 
 
 
 
 
 
 
 

 

四、防災公園規劃、配置 

(一)防災公園規劃：本市防災公園規

劃參考內政部消防署委託研究案訂定

之「防災公園規劃操作手冊」及本市

特性區分為行政管理類、災民生活

類、用水設施類等三種。 

 

 
 
 
 
 
 
 
 

 
 
 
 
 
 
 

 
 

一、依 衛 生

局 建 議

於 「 傳

染 病 疫

情 流 行

期 間 應

加 設 隔

離區」，

爰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二、依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防 災

公 園 規

劃 操 作

手 冊 ，

有 關 臨

時 廁 所

數 量 之

設 置 規

範 作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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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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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參、防災公園開設運作 

一、管理維護 

本市公園管理及維護平時依「臺北市

公園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執行公園內

設施與管理維護、公園用途與禁止行

為、使用申請、罰則等，其本府主責

單位為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以

下簡稱公園處)，當本市發生重大災害

時，公園處各管理單位依市級或區級

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示，於4小時內

完成防災公園開設(附件一：臺北市防

災公園開設流程圖)，並交由接收單

位，其後續管理維護則由該接收之單

位負責，有關「防災公園接管作業執

行計畫」及「防災公園緊急開設應變

作業計畫」由各區公所及公園處各管

理單位訂定。 

參、防災公園開設運作 

一、管理維護 

本市公園管理及維護平時依「臺北市

公園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執行公園內

設施與管理維護、公園用途與禁止行

為、使用申請、罰則等，其本府主責

單位為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以

下簡稱公園處)，當本市發生重大災害

時，公園處各管理單位依市級或區級

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示，於4小時內

完成防災公園開設，並交由接收單

位，其後續管理維護則由該接收之單

位負責，有關「防災公園接管作業執

行計畫」及「防災公園緊急開設應變

作業計畫」由各區公所及公園處各管

理單位訂定。 

增列附件於

相 關 內 容

後。 

二、宣導與開設演練： 二、宣導與開設演練： 
增列附件於

相 關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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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防災公園宣導：為了使防災公園

發揮其防災的功能，有必要於平時進

行宣導和訓練，透過文宣、媒體，或

是利用學校、社區進行宣導，使鄰近

地區民眾能概略瞭解防災公園的功能

與設施用途，以及緊急避難的步驟與

流程等。 

(二)開設演練： 

1、各區公所分成4組，各組每年12月

31日前擇1區公所邀集相關單位，結合

鄰近社區、學校、以及志工團體進行

開設演練，首先設定情境、設計狀

況，而後演練實際狀況發生時如何開

設與運作並依附件二(○○○年臺北市

○○區防災公園（○○公園）檢核表)

檢核，而相關防救災人員(如附件三：

本府各單位防災公園任務分工表及附

件四：臺北市防災公園各設施或工作

站基本人力及參考設備一覽表)亦可藉

此進行訓練。進行演練、訓練之後應

當進行檢討，以此檢視應變作業機制

或相關流程是否合宜，倘若有需要時

可以進行修正，並將檢核結果及開設

測試資料函送民政局、災害防救辦公

室(消防局為幕僚單位)知照，據以督

導考核實際辦理情形。 

2、區公所開設演練分組方式： 

(1)第1組中正區、萬華區及文山區。 

(2)第2組大安區、信義區及南港區。 

(3)第3組內湖區、中山區及松山區。 

(4)第4組大同區、北投區及士林區。 

(一)防災公園宣導：為了使防災公園

發揮其防災的功能，有必要於平時進

行宣導和訓練，透過文宣、媒體，或

是利用學校、社區進行宣導，使鄰近

地區民眾能概略瞭解防災公園的功能

與設施用途，以及緊急避難的步驟與

流程等。 

(二)開設演練： 

1、各區公所分成4組，各組每年12月

31日前擇1區公所邀集相關單位，結合

鄰近社區、學校、以及志工團體進行

開設演練，首先設定情境、設計狀

況，而後演練實際狀況發生時如何開

設與運作並依附件2(○○○年臺北市

○○區防災公園（○○公園）檢核表)

檢核，而相關防救災人員亦可藉此進

行訓練。進行演練、訓練之後應當進

行檢討，以此檢視應變作業機制或相

關流程是否合宜，倘若有需要時可以

進行修正，並將檢核結果及開設測試

資料函送民政局、災害防救辦公室(消

防局為幕僚單位)知照，據以督導考核

實際辦理情形。 

2、區公所開設演練分組方式： 

(1)第1組中正區、萬華區及文山區。 

(2)第2組大安區、信義區及南港區。 

(3)第3組內湖區、中山區及松山區。 

(4)第4組大同區、北投區及士林區。 

後。 

四、防災公園接管： 四、防災公園接管： 一、增列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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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公園處完成防災公園開設，區災害應

變中心應指派適當人員辦理防災公園

設施(備)數量清點及測試(附件五：臺

北市防災公園設施配置表及附件六：

臺北市防災公園收容安置設備（用品

）配置清單)，並由區級災害應變中心

副指揮官或前進指揮所指揮官與公園

處進行接管，撤除時則由前開接管人

員辦理歸還清點事宜。 

公園處完成防災公園開設，區災害應

變中心應指派適當人員辦理防災公園

設施(備)數量清點及測試，並由區級

災害應變中心副指揮官或前進指揮所

指揮官與公園處進行接管，撤除時則

由前開接管人員辦理歸還清點事宜。 

於相關內

容後。 

二、依公園路

燈管理處

建議修正

「臺北市

防災公園

設施配置

表 」 及

「臺北市

防災公園

收容安置

設備（用

品）配置

清單」內

容。 

 伍、附件 

一、附件1：臺北市防災公園開設流程

圖 

二、附件2：○○○年臺北市○○區防

災公園（○○公園）檢核表 

三、附件3：本府各單位防災公園任務

分工表 

四、附件4：臺北市防災公園各設施或

工作站基本人力及參考設備一覽

表 

五、附件5：臺北市防災公園資訊表 

六、附件6：臺北市防災公園設施配置

表 

七、附件7：臺北市防災公園收容安置

設備（用品）配置清單 

一、本 點 刪

除。 

二、因各附件

已移列至

本計畫各

相關規定

內，爰予

以刪除。 

 

 


